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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AC_E5_8F_B8_E8_c122_479833.htm 分公司是相对总公司

而言的。作为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在公司内部按照经营业务的分类及地

域范围，采取设置分支机构的管理方式，进行合理分工。分

公司是分支机构的一种具体形式，是总公司的下属机构。 一

个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其分公司，主要是出于

下述两种考虑：一是，在不同地域开展业务活动的需要；二

是，适应专业业务活动的需要。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在经营多种业务的情况下，为了使管理系统化、专业化

，并便于考核，也会根据需要，按业务类别设立分支机构。 

分公司具有自己的事务场所和办事机构，具有总公司拨付的

营运资金和授予管理的财产，具有与总公司相对独立的管理

机构和负责人员，具备相对独立开展业务活动的条件和能力

，但是，在法律上它仍然是总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

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公司法人的权力机关和意思决定机构，

它除了总公司委派的业务负责人（经理人或支配人）外，各

项重大事项要服从总公司权力机构或者经营决策机构的决议

或决定。其次，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资本，其营运资金是总

公司资本的一部分，分公司的财务核算虽然有其相对独立性

，但不是完整的独立核算，其本身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其

盈亏不直接向股东负责，只有总公司的统一核算向股东负责

。 最后，分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活动，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股东不能仅以分支机构的营运资金作为承担责任的界限，总



公司应对所属分支机构的债务责任负责。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

一个名词与分公司息息相关??产业活动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是指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建立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

位。包括：由各级工商、编制、民政等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

记、备案，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

立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

分支机构、派出机构或代表机构等。 产业活动单位具备以下

条件：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

业务核算资料。但不进行独立财务核算。 产业活动单位组成

法人单位，单产业法人本身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多产业

法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产业活动单位接

受法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 以上是我们对分公司的法律地位

的普遍认识。但正是在这样的固有的观念影响下，在实践中

，特别是在与第三方的司法纠纷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分公司特

别“调皮”，并不总循规蹈矩，使总公司不得不扮演着“救

火队员”的角色，干扰了总公司正常运作。我们先把一个公

司内部的管理放在一旁暂且不谈，把目光聚焦在分公司和第

三方的心态上。从第三方来看，出现问题当然首先会找具有

独立法人地位的总公司，这样一方面找到了法律上承担责任

的主体，另一方面又能够使自己的债权得到保障，毕竟，分

公司的经济实力不可与总公司同日而语。从分公司的角度看

，在经营活动中出现什么问题肯定会有总公司来担着，因为

分公司并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其经营所得归属于总公司，其

债务和其他责任也归属于总公司。虽然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所

能想象的还复杂得多，但是有的分公司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恶意拖欠工程款，以至于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还不积极对待

，最后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将公司法人的账户给冻结了。 总

公司面对这样的困扰难道就束手无策吗？法律早已给出了答

案。《公司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同

时设立分公司的，应当就所设分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

记，领取营业执照。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设立分公司，应当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

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四十条第5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中的“其他

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这样

，有限责任公司的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就可以成为民事

诉讼的当事人。但是我们又疑惑了。既然分公司不可以单独

承担民事责任，具体怎么操作呢？实践中判决书怎么写呢？

分公司做原告没什么问题，渴如果A为B的分公司，总不可能

判决A败诉，然后由B承担赔偿责任吧？或者，理解为分公司

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但不能独立的成为诉讼当事人，法院

应该依法或要求追加其上级法人公司成为共同当事人？ 在实

践中，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操作习惯。如果审理法院同意只

列分公司为被告，那么法院判决分公司承担责任以后，如果

在执行中分公司没有足够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话，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可以要求法院执

行法人财产。如果审理法院要求追加的话，那就按法院的要



做好了。 那这么做的实际意义何在呢？似乎转个圈回来，还

不是总公司受到损失了吗？其实不然。把分公司置于诉讼当

事人的地位一来分公司熟悉情况，在诉讼中可以占据主动地

位；二来可以增强其责任心，使其积极维护其权益，诚信经

营；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减轻纠纷带给公司的成本损失

。一方面总公司不用身陷分公司的种种诉讼中，减轻其诉讼

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的声誉和财产不至于受到整体上的影响

，避免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需要强调的是，在诉

讼中，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并不是连带责任，而是所谓的“

补充责任”，即在分公司无法完全清偿债务时，才由总公司

来清偿剩余的债务，这有利于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有

利于问题在最小范围内解决。 总之，我们在强调分公司与总

公司的从属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分公司的相对独立性，

并充分利用其相对独立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管理更科学，

才能使公司法人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在现代法

治的社会环境中更具竞争性。 （作者：王强，北京市大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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